
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樂齡桌上遊戲借用說明 

 

一、服務對象：持有國立公共圖書館或臺中市立圖書館

借閱證之 55歲以上樂齡讀者。 

二、活動地點：本館 3樓多元學習教室。 

三、桌上遊戲須於本館三樓多元學習教室使用，借用時

間以週二至週五下午 1:30 至 4:30 為限，並須押借

用人之借閱證，每位讀者每天最多借用一次，借用

請洽 3樓期刊櫃檯。 

四、每次借用桌上遊戲須以整套為單位，不可拆組借用。 

五、歸還整套遊戲須當面清點無誤方可退還借閱證，遊

戲零件如有污損或遺失，須照價賠償整組遊戲。 

六、若本館三樓多元學習教室該時段有其他活動使用中，

借用桌上遊戲之樂齡讀者，應由 3樓櫃檯洽 5樓櫃

檯詢問是否出借青少年好 YOUNG館空間，請勿自行

洽 5樓櫃檯詢問。 

七、如有冒用他人證件或違反本館使用規定，本館保有

得予停止使用之權利。 

八、本館保留修改、變更、暫停或終止本服務之權利。 


